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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
外
道
與
佛
陀
的
涅
槃
思
想
差
異

通
常
在
宗
教
研
究
上
有
四
個
主
題
：
一
、
為
教
主
的
生

平
及
其
教
法
：
如
佛
教
徒
研
究
佛
陀
的
出
家
、
修
苦
行
、
悟
道

、
說
法
和
入
滅
示
寂
以
及
諸
惡
莫
作
、
眾
善
奉
行
、
自
淨
其
意

、
勤
修
戒
定
慧
、
熄
滅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教
法
。
二
、
世
俗
的
教

義
：
包
括
弟
子
們
的
生
活
規
範
和
戒
律
教
誡
，
即
：
《
律
藏
》

和
佛
陀
和
聲
聞
聖
弟
子
之
言
行
集
，
即
：
《
經
藏
》
。
三
、
勝

義
諦
（
深
奧
的
教
義
）
或
哲
學
：
例
如
佛
教
的
《
阿
毘
達
摩
論

》
（A

bhidham
m

a-Tipitaka

或
譯
為
論
藏
）
是
將
世
尊
教
法

的
要
義
作
精
確
及
系
統
的
分
類
與
詮
釋
。
四
、
宗
教
的
神
祕
經

驗
：
就
是
淨
化
心
靈
所
達
到
清
淨
解
脫
自
在
的
境
界
稱
為
涅
槃

，
最
高
的
自
我
（Param

ātm
an

）
，
上
帝
（G

od

）
，
梵
（

B
rahm

a

）
，
自
在
天
（Isvara

）
，
天
堂
（H

eaven

）
等
。

任
何
宗
教
都
以
此
種
實
修
所
證
悟
的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的
神
秘

經
驗
作
為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但
是
有
的
認
為
擁
有
「
自
我
」
就
可

達
到
永
恆
的
快
樂
，
這
個

「
自
我
」
就
是
「
大
我
」

，
但
是
佛
教
否
認
這
種
說

法
，
佛
陀
認
為
當
心
中
完

全
不
執
著
於
「
自
我
」
才

能
得
到
永
恆
的
快
樂
，
這

種
「
無
我
」
的
觀
念
是
佛

教
的
核
心
教
義
，
以
下
就

佛
陀
對
外
道
涅
槃
思
想
的

解
說
及
其
證
得
涅
槃
的
法

門
作
一
剖
析
。

 1.
佛
陀
對
六
師
外
道

涅
槃
思
想
的
解
說
：
佛
陀

與
同
時
代
的
六
師
外
道
（

表
四
）
不
論
是
生
活
模
式

外
道
涅
槃
與
佛
教
涅
槃
的
比
較─

以
《
梵
網
經
》
、

《
五
三
經
》
及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為
主
（
四
）

林
維
明

表四、六師外道的中譯名稱1 

1.富蘭那─迦葉
（Pu urana Kassapa）

2.馬可里─　沙樂 
（Makkhali Gosāla）

3.阿及特─給舍甘巴林
（Ajita Kesakambalin）

˙迦葉富樓那
˙不蘭迦葉
˙富蘭那迦葉	

˙末伽梨瞿舍梨
˙末伽梨俱舍利
˙摩息迦利瞿舍利子

˙阿耆多翅舍欽婆羅
˙阿夷哆雞舍劍婆利

4.　枯德─卡車亞呢
（Pakudha Kaccāyana）

5.山迦牙─伯拉提子
（Sañjaya Belatthiputta）

6.尼乾（ㄍㄢ）特─親子
（Nigantha Nātaputta）

˙婆浮陀伽旃那
˙婆浮陀迦旃延
˙彼復迦栴
˙迦羅抱陀迦栴延

˙散若夷毗羅梨沸
˙散若夷毘羅胝子
˙先闍那毘羅胝子
˙娑若鞞羅遲子

˙尼犍親子
˙尼乾陀若提子
˙尼乾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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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修
行
方
法
或
是
思
想
理
論
，
皆
出
自
同
一
源
流
的
印
度
宗
教

與
文
化
。
所
以
首
先
概
述
這
些
六
師
外
道
的
教
理
如
下
：

（1）
富
蘭
那
迦
葉
（Purana K

assapa

）
：
他
擁
有
五
百
位

弟
子
。
主
張
無
因
論
，
一
切
事
無
因
緣
、
果
報
。
任
何
人
不
論

在
行
善
或
作
惡
，
都
沒
有
「
自
我
」
存
在
。
他
的
觀
點
是
，
沒

有
功
德
，
也
沒
有
罪
業
；
沒
有
善
，
也
沒
有
惡
；
沒
有
因
殺
、

盜
、
邪
淫
、
妄
語
等
行
為
所
犯
下
的
罪
業
。
故
常
被
稱
為
「
無

作
見
」
（
行
為
無
效
論
或
無
因
論
）
，
他
否
定
因
果
報
應
，
無

需
具
有
道
德
，
亦
可
只
從
物
質
層
面
上
獲
得
解
脫
，
是
一
種
宿

命
論
者
。

（2）
末
伽
梨
（M

akkhari G
osāla

）
：
他
的
觀
點
是
，
生

命
只
是
完
全
自
然
的
運
行
，
人
沒
有
行
善
或
作
惡
的
「
自
我
」

。
人
在
生
死
輪
迴
中
流
轉
，
所
以
若
想
解
脫
，
需
要
經
歷
一
段

固
定
的
生
死
輪
迴
，
人
無
能
力
加
速
或
延
緩
此
自
然
律
，
故
此

派
稱
為
「
自
然
外
道
」
，
被
歸
為
「
無
因
見
」
，
是
沒
有
因
果

觀
念
的
。
其
教
理
類
似
近
代
科
學
的
「
有
機
物
自
然
演
化
論
」

。

（3）
阿
耆
多
（A

jita K
esakam

balin

）
：
主
張
心
物
二

元
共
歸
斷
滅
，
不
但
身
滅
，
也
沒
有
心
識
流
存
在
。
否
定
一

切
業
的
果
報
原
理
，
被
稱
為
「
空
無
見
」
，
「
斷
滅
見
」
（

ucchedaditthi

）
，
或
虛
無
主
義
觀
。
相
當
於
今
日
的
虛
無
主

義
。

（4）
婆
浮
陀
（Pakudha K

accāyana

）
：
主
張
一
切
眾
生

的
生
命
只
是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、
樂
、
苦
和
靈
魂
（
生
命
力
）

等
七
種
元
素
的
組
合
體
，
每
一
種
元
素
都
不
能
再
分
離
成
更
小

的
元
素
，
它
們
是
穩
定
的
，
究
竟
的
單
位
。
眾
生
的
生
命
均
是

由
「
自
在
天
」
（M

akesvara Siva

）
所
定
。
「
自
在
天
」
神

快
樂
時
，
眾
生
即
得
快
樂
；
該
神
發
怒
時
，
眾
生
即
得
苦
惱
。

人
在
心
中
無
懊
惱
不
安
時
，
殺
害
眾
生
則
不
致
入
地
獄
；
心
生

懊
惱
不
安
時
，
則
會
入
地
獄
，
沒
有
人
能
養
育
、
壓
抑
、
殺
害

或
支
持
任
何
人
。
行
為
只
有
這
些
元
素
之
間
正
向
和
反
向
的
移

動
而
已
，
所
以
殺
人
只
是
刀
刃
穿
過
七
大
元
素
之
間
隙
，
並
非

「
不
道
德
」
的
行
為
。

（5）
散
若
夷
（Suñjaya B

elatthiputra

）
：
此
派
主
張
任

何
事
物
都
不
能
被
定
義
。
捨
去
一
切
智
慧
，
專
心
實
踐
修
道
，

當
生
死
劫
數
盡
後
，
便
自
然
可
得
解
脫
，
他
的
主
張
被
稱
為
「

不
確
定
論
」
（V

ikkhepaladdhi

）
。
這
是
一
種
多
疑
論
者
，

永
遠
都
是
模
稜
兩
可
或
反
覆
不
定
，
沒
有
自
己
堅
持
的
立
場
。

（6）
耆
那
教
教
主
尼
乾
子
（N

igantha N
ātaputra

）
，
主

張
現
世
之
苦
全
是
過
去
宿
業
之
惡
所
致
，
人
生
是
苦
得
藉
由
苦

行
等
才
能
達
解
脫
境
界
。
想
要
成
為
解
脫
繫
縛
的
人
，
就
必
須

努
力
苦
行
約
束
自
己
遵
守
四
個
重
要
的
禁
戒
。
  2
當
做
到
這
些

後
，
即
被
認
為
證
得
「
自
我
」
，
修
行
圓
滿
，
獲
得
永
恆
和
不

朽
。
 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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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中
，
雖
然
阿
闍
世
王
向
佛
陀
敘
述
外
道

六
師
的
見
解
，
但
佛
陀
並
沒
有
指
出
他
們
的
不
是
，
然
而
在
《

中
部‧
無
戲
論
經
》
第
六
十
經
有
詳
細
的
說
明
，
例
如
：

（1）
富
蘭
那
的
「
無
作
見
」
，
經
中
說
：
「
無
有
作
業
，
即

於
現
法
諸
智
者
予
以
訶
責
，
身
壞
命
終
後
，
當
生
於
惡
生
、
惡

趣
、
墮
處
地
獄
…
…
有
作
業
者
於
現
法
諸
智
者
予
以
稱
讚
，
身

壞
命
終
後
，
當
生
善
趣
、
天
界
  4
。
」
引
文
中
指
出
由
於
無
作

見
者
不
學
習
身
、
口
、
意
善
行
，
而
行
持
身
惡
行
、
口
惡
行
，

和
意
惡
行
，
故
當
生
，
受
智
者
責
備
為
「
戒
行
不
清
淨
具
邪
見

」
的
無
作
業
論
者
。
而
死
後
會
生
到
三
惡
道
去
，
但
如
果
具
有

正
見
、
勤
修
身
、
語
意
善
行
，
而
避
開
身
、
口
、
意
的
惡
行
者

，
將
被
稱
讚
為
持
戒
者
，
具
正
見
的
作
業
論
者
。
往
生
後
將
住

於
天
界
等
地
方
。

（2）
有
關
末
迦
利
的
「
無
因
無
緣
論
」
者
，
在
同
經
佛
陀
也

指
出
：
「
緣
邪
見
而
成
見
的
無
因
無
緣
論
者
，
此
人
身
壞
命
終

後
，
當
生
惡
生
、
惡
趣
、
墮
處
、
地
獄
…
…
而
若
緣
正
見
而

成
者
，
此
人
身
壞
命
終
後
當
生
善
趣
、
天
界
。
」
  5
無
因
無
緣

論
者
主
張
一
切
眾
生
（satta

）
、
生
命
（pānā

）
、
生
物
（

bhuta

）
、
靈
（

）
無
自
主
權
（avasa

）
、
無
力
（abala

）
、
無
精
力
，
而
是
由
命
運
（niyati

）
、
運
氣
（sam

gha

）

和
自
然
（bhāva

）
使
然
，
而
在
六
道
中
生
死
輪
迴
受
苦
受
樂

。
因
緣
果
報
的
實
例
很
多
，
例
如
在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云
：
「
諸

比
丘
，
此
王
衷
心
感
激
，
認
罪
悔
過
，
若
王
不
弒
父
，
即
當
於

此
座
上
，
遠
塵
離
垢
，
得
法
眼
淨
。
」
  6
引
文
的
背
景
是
阿
闍

世
王
因
為
殺
死
其
父
王
頻
婆
娑
王
而
篡
奪
王
位
，
但
是
他
誠
心

懺
悔
。
所
以
佛
陀
向
諸
比
丘
說
：
如
果
該
國
王
沒
有
殺
死
他
父

親
，
當
他
坐
在
那
裡
聽
聞
這
部
經
後
，
他
就
能
夠
遠
離
諸
煩
惱

得
到
分
明
見
四
諦
的
「
法
眼
淨
」
，
也
就
是
證
悟
須
陀
洹
的
道

果
。
業
（kam

m
a

）
的
意
思
是
作
為
在
佛
教
中
是
指
：
「
善
或

不
善
的
思
心
所
（cetanā

）
」
，
因
為
「
思
」
是
負
責
造
業
的

心
所
。
佛
陀
在
《
增
支
部
》
中
云
：
「
諸
比
丘
，
我
說
「
業
」

即
是
「
思
」
，
因
由
於
意
願
，
人
們
才
會
透
過
身
、
口
、
意
造

業
（
參
見
增
支
部A

.b:63/iii

，
四
一
五
）
。
」
有
關
「
業
」

的
專
論
，
本
文
不
想
作
詳
細
地
討
論
，
建
議
有
興
趣
可
參
考
專

書
  7
，
可
以
獲
得
完
整
的
解
釋
。

（3）
阿
耆
多
的
斷
滅
見
，
佛
陀
指
出
：
「
其
行
持
是
避
開
三

善
法
，
即
身
、
口
、
意
善
行
，
而
受
持
三
不
善
法
，
因
為
這
些

沙
門
婆
羅
門
不
見
諸
不
善
法
的
災
患
（ādinava

）
，
罪
惡
（

okāra
）
和
污
穢
（sankilesa

）
而
不
見
諸
善
法
的
捨
離
益
（

nekkham
a ānisam

sa

）
以
及
淨
化
義
（V

odana pakkha

）

。
…
…
由
其
非
正
法
之
言
行
，
自
讚
毀
他
，
都
是
緣
自
邪
見
（

m
icchā-ditthi-paccayā

）
所
成
。
對
此
類
人
，
於
現
法
為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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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
者
訶
責
，
而
身
壞
命
終
後
當
生
惡
生
、
惡
趣
、
墮
處
地
獄
。

」
  8
引
文
指
出
斷
滅
見
者
諸
惡
奉
行
，
諸
善
莫
作
，
因
不
知
行

諸
惡
法
可
能
帶
來
的
危
險
，
也
不
了
解
行
善
可
以
捨
離
諸
惡
而

清
淨
所
有
過
去
所
造
之
惡
業
，
這
些
都
是
由
於
邪
知
邪
見
所
致

。
在
現
生
時
，
諸
智
者
會
訶
責
他
是
一
位
不
持
戒
的
人
。
邪
見

論
者
，
死
後
將
墮
落
到
三
惡
道
中
。
相
反
的
，
佛
陀
也
指
出
無

斷
滅
見
者
的
行
持
及
其
成
就
是
緣
正
見
所
成
，
於
現
法
為
諸
智

者
稱
讚
；
身
壞
命
終
後
，
當
往
生
善
趣
天
界
。
  9
也
就
是
說
無

斷
滅
見
者
在
現
法
中
，
諸
智
者
會
稱
讚
他
們
是
持
戒
人
，
正
見

論
者
，
死
後
將
往
生
三
善
道
。

（4）
婆
浮
陀
的
常
見
論
，
婆
浮
陀
是
靈
魂
不
滅
的
常
見
論
者

，
他
認
為
人
死
後
，
有
一
永
遠
不
滅
的
靈
魂
，
而
極
端
地
推
論

到
殺
生
無
罪
論
。
他
們
認
為
殺
人
只
是
物
質
元
素
被
移
動
到
不

同
的
位
置
而
已
。
假
如
殺
人
無
罪
，
則
佛
陀
就
不
會
度
化
嗜
砍

人
們
手
指
的
央
崛
摩
羅
成
為
一
名
佛
弟
子
，
由
一
名
惡
名
昭
彰

的
殺
人
魔
，
而
當
生
證
得
阿
羅
漢
。
  10
至
於
婆
浮
陀
主
張
眾
生

的
生
命
均
是
由
自
在
天
（
本
體
）
所
定
。
在
《
長
部‧

三
明
經

》
指
出
當
時
被
婆
羅
門
奉
為
最
高
神
祗
的
梵
天
（
自
在
天
）
，

其
存
在
是
絕
對
無
法
識
知
的
。
  11
另
外
在
《
中
部
摩
羅
迦
小
經

》
中
亦
指
出
如
果
在
未
弄
清
楚
本
體
論
前
不
想
修
行
，
則
因
為

本
體
論
是
無
法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絕
對
無
法
脫
離
輪
迴
而

得
解
脫
，
佛
陀
以
中
毒
箭
作
譬
喻
作
說
明
。
  12 

（5）
尼
乾
子
的
修
苦
行
可
證
得
自
我
見
，
他
是
耆
那
教
的
教

主
大
雄
（

）
，
其
見
解
詳
見
《
中

部
》
第
十
四
經
和
一○

一
經
以
及
《
中
阿
含
尼
乾
經
》
等
經
典

。
  13
《
苦
蘊
小
經
》
中
佛
陀
曾
自
舉
他
曾
與
耆
那
教
徒
之
間
的

問
答
，
由
於
耆
那
教
雖
重
體
驗
苦
蘊
，
但
誤
於
旨
趣
與
方
法
，

故
終
莫
能
成
就
。
在
《
天
臂
經
》
中
，
佛
陀
指
出
耆
那
教
派
認

為
一
切
感
受
都
是
因
過
去
所
造
業
而
成
，
只
有
苦
行
，
才
能
消

舊
業
；
再
加
上
現
在
不
再
造
新
業
，
就
不
會
有
未
來
果
，
如
此

業
滅
則
苦
滅
。
世
尊
指
出
當
下
精
勤
努
力
修
持
就
能
得
到
究
竟

滅
苦
的
現
前
果
。
佛
陀
指
出
三
點
理
由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耆
那
教

不
知
前
世
為
有
我
？
為
無
我
？
不
知
前
世
有
作
惡
或
行
善
？
現

世
苦
盡
或
未
盡
？
；
（
二
）
耆
那
教
依
苦
行
只
是
現
世
作
苦
而

已
，
因
業
不
可
因
修
苦
行
而
轉
為
樂
報
；
（
三
）
耆
那
教
徒
也

知
道
苦
行
非
解
脫
正
道
，
耆
那
教
認
為
苦
樂
的
五
種
原
因
是
過

去
業
、
神
創
造
、
運
氣
、
種
族
及
用
功
而
受
到
批
判
，
佛
陀
認

為
修
苦
行
，
善
法
增
長
，
不
善
法
減
退
一
段
時
間
後
已
消
除
苦

因
緣
，
修
捨
心
，
苦
因
緣
也
消
失
，
苦
的
生
起
與
消
失
決
定
於

自
己
，
然
後
精
進
修
持
初
、
二
、
三
及
四
禪
那
，
宿
命
知
有
情

死
生
死
，
漏
盡
知
和
解
脫
知
見
，
所
以
耆
那
教
的
教
義
主
張
修

苦
行
禪
定
，
證
得
「
自
我
」
並
非
解
脫
之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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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
散
若
夷
不
確
定
論
（V

i
k
k
h
e
p
a
l
a
d
d
h
i

）
。
根
據
佛
使

比
丘
的
詮
釋
：
「
這
類
人
以
為
由
於
所
有
事
物
都
是
不
確
定
的

，
所
以
必
須
拋
棄
任
何
事
物
，
不
必
恐
懼
或
擔
心
，
如
此
心
靈

才
能
從
一
切
事
物
中
解
脫
出
來
。
」
  14
佛
陀
兩
大
弟
子
舍
利
弗

，
出
家
前
名
叫
優
婆
提
舍
，
以
及
目
鍵
連
，
出
家
前
是
「
拘
律

陀
」
。
他
們
都
曾
經
是
散
若
夷
的
弟
子
，
當
優
婆
提
舍
遇
見
阿

說
示
尊
者
，
尊
者
為
他
開
示
：
「
從
因
而
生
的
一
切
事
物
如
來

已
說
其
因
，
一
切
事
物
如
何
消
散
，
他
也
說
了
，
這
就
是
大
沙

門
的
教
法
。
」
  15
優
婆
提
舍
於
開
示
中
，
當
下
證
得
初
果
，
當

他
將
聽
到
的
偈
頌
講
給
拘
律
陀
聽
，
拘
律
陀
也
證
得
初
果
。
兩

位
尊
者
回
鄉
度
老
師
散
若
夷
，
想
請
老
師
一
齊
前
往
佛
陀
處
學

法
，
但
散
若
夷
不
從
，
並
向
他
們
談
及
如
果
他
們
能
分
享
這
個

老
師
的
地
位
將
享
有
名
利
，
這
是
一
種
自
我
的
觀
念
。

以
上
略
述
佛
陀
在
經
典
中
對
六
師
外
道
涅
槃
思
想
的
解
說

，
至
於
佛
陀
的
證
得
涅
槃
法
門
將
在
接
下
來
的
篇
章
中
概
說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
參
考
釋
洞
恆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六
一
。

 2.�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云
：
「
禁
用
一
切
水
、
制
一
切
惡
、
離
一
切

惡
、
達
一
切
惡
的
制
御
」
。
參
見
江
鍊
百
譯
《
長
部
經
典
》

頁
四
十
四
。
耆
那
教
認
為
一
切
存
在
物
都
有
靈
魂
，
所
以
要

絕
對
尊
重
生
命
，
故
不
能
飲
「
生
水
」
，
這
有
輪
迴
的
思
想

支
持
此
觀
點
。
從
所
造
業
的
約
束
、
脫
離
、
消
滅
，
即
可
得

到
解
脫
，
這
是
耆
那
教
徒
的
目
的
，
而
消
業
必
須
藉
苦
行
滅

過
去
業
，
另
一
方
面
防
止
新
業
之
流
入
以
達
靈
魂
的
淨
化

，
所
以
四
個
重
要
禁
戒
是
其
實
踐
方
法
（
詳
李
世
傑
（
二

○
○

九
）
《
原
始
佛
教
哲
學
史
》
，
台
北
：
慈
善
精
舍
，
頁

一
二
一-

一
三
一
）
。

 3.�
資
料
來
源
：
江
鍊
百
譯
《
長
部
經
典
》
，
〈
梵
網
經
〉
，
頁

一-

三
十
六
，
〈
沙
門
果
經
〉
，
頁
三
十
七-

六
十
六
；
李
世

傑
（
二○

○

九
）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一○

-

一
三
一
；
佛
使
比

丘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《
無
我
》
，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；
李
志
夫

（
一
九
八
七
）
《
試
分
析
印
度
「
六
師
」
之
思
想
》
，
中
華

佛
學
學
報
第1

期
（
頁
二
四
五-

二
七
）
，
台
北
：
中
華
佛
研

所
；
釋
秀
定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〈
就
《
梵
網
經
》
中
對
六
師
外

道
的
批
判
與
現
代
禪
修
經
驗
探
究
佛
陀
緣
起
時
間
觀
之
可
能

〉
，
《
第
二
十
三
屆
全
國
佛
學
論
文
聯
合
發
表
會
論
文
集
》

，
元
亨
佛
學
院
中
華
慧
炬
佛
學
會
，
頁
五
一
五-

五
四○

；

釋
開
印
（
二○

○

六
）
〈
認
識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《
香
光
莊
嚴

》
〉
八
十
八
期
，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，
頁
十
八-

三
十
。

 4.�
巴
利
本
《
中
部
》M

.I, p.400-413, M
ajjhim

a N
ikāya 

N
o

.6
0

 A
p

an
n

ak
a S

u
tta

；
英
譯
本
：B

h
ik

k
h

u
 

Ñ
ānam

oli and B
hikkhu B

odhi trans.

（
二○

○

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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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he Inantrovertible Teaching, T

he M
iddle L

ength 

D
iscourses of the B

uddha, p.

五○

六-

五
一
九
；
《
漢

譯
南
傳
大
藏
經
》
〈
中
部
經
典
二
〉
冊
十
〈
無
戲
論
經
〉
頁

一
五
五-

一
七
一
。

 5.
同
上
註
。

 6.
江
鍊
百
譯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《
長
部
經
典
》
頁
六
十
四
。

 7.�
如
菩
提
比
丘
（
二○

○

三
）
《
阿
毗
達
摩
概
要
精
解
》
頁

一
九
二-

二
一
二
；
摩
訶
甘
達
勇
著
，
釋
惟
玄
譯
（
二○

一

○

）
《
業
緣
與
果
報
緣
》
，
香
港
：
聞
思
修
佛
法
中
心
；
摩

訶
甘
達
勇
著
，
釋
祖
道
譯
（
二○
一
一
）
《
佛
陀
大
放
光
明

的
關
鍵
：
解
密
基
礎
發
趣
論
之
二
十
四
緣
，
洞
悉
生
命
運

作
的
規
則
》
，
台
北
：
大
千
，
頁
一
三
八-

二
一
二
；
佐
佐

木
著
，
周
柔
含
譯
（
二○

○

三
）
《
業
的
思
想
》
，
台
北

：
東
大
。B

ruce R
. R

eichenbach

（
一
九
九○
）, T

he 

L
aw

 of K
arm

a: A
 philosophical Study, H

onolulu: 

U
niversity of H

aw
all Press.

 8.�
《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經
》
冊
十
〈
中
部
經
典
二
〉
頁
一
五
六\

-

一
五
八
。

 9.
同
上
註
，
頁
一
五
八-

一
五
九
。

 10.�
有
關
央
崛
摩
羅
證
得
阿
羅
漢
的
故
事
，
詳
見
向
智
（
二○

○

五
）
《
佛
陀
的
聖
弟
子
傳I

I
I

》
，
頁
一
七
三-

一
九
八
，
台

北
：
橡
樹
林
；
及G

.K
. A

nanda K
um

arasiri,

（
二○

一
一

）, A
ngulim

ala: Tranform
ing L

ife, Srilanka: H
um

an 

D
evelopm

ent and Peace Foundation. N
yanaponika 

T
hera and H

ellm
uth H

ecker

（1997/2003

）, G
reat 

D
isciples of the B

uddha: their lives, their w
orks, 

their legacy. M
assachusetts: W

isdom
 Publications 

頁
三
一
七-

三
三
三
。

 11.�
《
長
部
三
明
經
》
《
漢
譯
南
傳
》
冊
六
，
頁
二
五○

-

二
七
一
；
江
鍊
百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《
長
部
經
典
》
頁
一
六
五

-

一
七
九
；
巴
利
本
《T

he D
igha N

ikāya

》xiii Tevijja 

Sutta Vol.1

頁
二
三
五-

二
五
三
；T.W

. R
hys D

avids

英

譯
本
頁
三○

○
-

三
二○

；
《
長
阿
含
經‧

（
二
六
）
三
明

經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一○

四
下-

一○

七
上
。

 12.�
《
中
部‧

摩
羅
迦
小
經
》
；
《
漢
譯
南
傳
》
冊
十
，
頁

一
八
八-

一
九
五
；
巴
利
本
六
十
三
《C

ulam
ālunkya 

Sutta

》 M
.1, 63:426-432

；Ñ
ānam

oli

比
丘
和
菩
提
比

丘
英
譯
本
六
十
三
：C

ulam
ālunkya Sutta T

he Short 

D
iscourse to M

ālunkyāputta, T
he M

iddle L
ength 

C
ourses of B

uddha p.533-536

；
《
中
阿
含
（
二
二
一
）

箭
喻
經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八○

四
上-

八○

五
下
；
《
佛
說
箭

喻
經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九
一
七
中-

九
一
八
中
；
《
佛
光
大
藏

經‧

中
阿
含
經
四
》
〈
箭
喻
經
〉
頁
二○

四
六-

二○

五
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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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.�
《
中
阿
含‧

苦
陰
經
（
一○

○

）
》
（
第
一
冊
，
頁
五
八
六

中-

五
八
八
上
）
；
《
佛
光
大
藏
經‧

中
阿
含
二
》
頁

八
五
八-

八
六
三
；
《
佛
說
苦
陰
因
事
經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
八
四
九
中-

八
五
一
上
；
《
佛
說
釋
摩
男
本
四
子
經
》
第

一
冊
，
頁
八
四
八
上-

八
四
九
中
；
江
鍊
百
譯
（
二○

○

九
）
《
原
始
中
部
經
典‧

第
十
四
經
苦
蘊
小
經
》
頁
一

○
○

-

一○

七
；
《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經
》
冊
九
〈
中
部
經

典
一
〉
頁
一
一
七-
一
二
四
；
巴
利
《
中
部
》C

uladukk 

H
akkhandha Sutta, M

.1, 14/91-95

；
英
譯
本
：T

he 

Shorter D
iscourse on the M

ass of Suffering, pp.186-

189

；
《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經
》
冊
十
一
〈
中
部
經
典
三
〉

一○

一
天
臂
經
，
頁
二
二
九-

二
四
二
；
巴
利
《
中
部
》

D
evadaha Sutta, M

.II, 101/214-228
；
英
譯
本, A

t 

D
evadaha, pp.827-838

；
《
中
阿
含‧

尼
乾
經
》
第
一
冊

，
頁
四
四
二
中-

四
四
五
上
；
《
佛
光
大
藏
經‧

中
阿
含
一

》
頁
一
二
二-

一
三
四
；
釋
洞
恆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《
圖
解
佛

教
禪
定
與
解
脫
》
頁
七
十
一-

九
十
。

 14.�
佛
使
比
丘
（
一
九
九
七
）
《
無
我
》
，
嘉
義
：
香
光
，
頁

五
十
五-

五
十
七
。

 15.�
參
考
向
智
尊
者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《
舍
利
弗
的
一
生
》
，
嘉

義
：
香
光
，
頁
十
一-

二
十
五
。
此
偈
頌
之
巴
利
文
為
：
「

Y
e dham

m
ā hetuppabhavā tesaj hetuj tathāgato āha, 

tesañca yo nirodho evaj vādi m
ahāsam

anoti.

」
。
此

偈
頌
在
《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，
中
譯
為
「
諸
法
從
因
生
，
諸
法

從
因
滅
，
如
是
滅
與
生
，
沙
門
說
如
是
。
」
（
第
三
冊
，
頁

七
八
七
中
）
是
緣
起
法
的
因
果
律
。

佛
教
僧
伽
終
身
教
育
學
會
課
程
及
時
間

一
、�

《
寶
積
經
》
講
記
，
講
者
：
普
觀
法
師
，
三
月
八
日
至
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每
週
五
，
晚
上
七
點
至
九
點
。

二
、�

養
生
氣
功
，
講
者
：
鄭
清
榮
，
四
月
九
日
至
五
月
十
四

日
，
週
二
，
早
上
九
點
三
十
分
至
十
點
三
十
分
。

三
、�

六
祖
壇
經
及
禪
修
，
講
者
：
法
照
法
師
，
四
月
二
十
日

至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週
六
下
午
二
點
三
十
分
至
四
點

三
十
分
。

四
、�

念
住
理
論
與
實
修
，
深
度
解
讀
：
《
念
住
：
通
往
證
悟

的
直
接
之
道
》
講
者
：
恒
定
法
師
，
一
至
十
二
月
，
每
週
四

， 

晚
上
七
點
至
九
點
，(

七
、
八
月
暑
假
暫
停)

五
、�
「
大
眾
閱
藏
」
讀
書
會
，
法
師
群
，
每
月
第
二
個
週
六
，
早

上
九
點
至
十
二
點
。

七
、�

相
關
連
絡
資
訊
：
詳
見
官
網
：w

w
w
.
a
b
s
l
e
.
o
r
g

；
電
子
信
箱

：a
b
s
l
e
@
a
b
s
l
e
.
o
r
g

；
電
話
：○

九
七
九-

五○
○
-

六○
○

、○

二-

二
七
四
七-

八
六
八
七
。


